113# &+ F % 10005

.‘1

o oA PR ez e
i E_RNIE AR b 3
PRI A ey
g R

AhEy ol

LoD
ﬁ?fﬂ& P W1

AR E AR RS

Loap g

A MR EERE
£ S B ET
I EARHRERAEET S L A EARLN0A
BRFF 50488% 4 HE A 2 2k - F XA KA R AT
114% 47 15p 3 @ 7Em & % > Hi4e™

FoFEm A A fAE
CEPEEREE S TRBEERE Ty TR N R
S HHFE mRPBR A0 2 H P AT iﬁim@% =
L

L
Fod)idd 2 % ﬁﬁ%%rif4ﬁééﬁﬁﬁﬁﬁiﬁ&%i
BEEEEFIRF I EABR A 2 H P LR L BT
Hoiafspaip AR-F- L& Lo pdes Haard i
FELHFR BB A AR-F - T EL T D pAR s BT
HprELAAZIEZ AL -



—,

|

TN B2 ;255,,;,;1;5‘ RE v S R O -
A—%’:‘}g‘g%ﬁ—j\P'&kﬂﬁE@é}?r »}gx‘\;}— (—r,ﬁg_ﬂ FB 2>
2 o ET i”‘*(TPﬁ)IGSTQQ 192~ > 2 p A ®WII0=ET? 1
bpAcE 2 2 B s FRIFARTF AP (T
BESD) Xi416389,192~ 0 2 p110ET? 12p 428 2 ;2
Bu L (LR% % %5187 ) oﬁf"v?zkl‘%%l‘i’“‘ ko
ke e P % 116399,192~ > 2 # ¢ 15091,920~p 11
0&7216P 4= > ﬂfﬁl&’?g’? 272=p %i?’%;l%,@zl\x%é%i P oA
Bz w Bl L Rt Pk H16389,192~ > 2 H P15
081,920~ p 110& 7" 12P fL’ HA138 7,272~ ¢ ﬂi?’r;{%
GAEEYpAB 2 2Bl (A ARE$24F) >
PRRGESAAERZEP > 2R BRI B A
TR G
AP PRA AR DA ]109#87 25P B AnEAer £ 93
(THEEEY) »Hzd ¢ 2223109282 25p 2111
£8125p B > w BARAEFPRESE T FEOOFROOOR00
%iﬁE(TﬁEiﬁE)’ﬁgﬁﬁwﬁﬁkhaﬁﬁﬁ
BRI REZHE L 0 P AES P T Ao R A%
%\»1 (w‘e‘.- 21) Az fd (THEALFH) N EELh

CRED PR LH AT R Ak £25F 32053
EoERELCPALA D PR PRHG R A
0F22 AR HfEE » EERLEDDIFFLHT 230 £87 ]
Tp¥a kE4e8 o3 kLR ELPF > 1A FE 716359,
1927424 » PP R P AER AL AR - B PR M AEE

2. g BHERF > FRAZFOOFEVER T AEAEGF)

EH1IE S 53 Y TE NEFIT9ETERT ) R )¢
R ﬁ@%’w‘%i@% o (D) 22 P L =16

349,192~ > 2 27 15051,920~p 110&772 16p 4= » H &4
138°7,272~p {"F}L AFEFUpAE 2 R BuEL - F)



i

=

RE P B >16399,192~ > 2 # ¢ 15051, 920~ p 110
E?QHﬂiiwﬁ%mﬁizmmﬁiﬁﬂk%%ﬁéﬁB%&%
2B o [Em - A AL deiE - IR A e L R
BNl R IR FRE AL - E)
AE P A 110287 18P A2 » T ¥ BRER KL HE2 P

0 g 2258320 2 H (RS AR A
TR

b

(H)f e Pnprs AL RN AL AR TR A B

R EERFMNREE AR ORI TFAEF LEAEHY
ZHESEE e R IRELFEFE B R AR
%igﬁ,x%ig%mﬁi?%%#%ﬁﬁ%(fﬁ%
AERE) TR o R FARFET FM e AT

i*’}ﬁ%‘ KRR E PR LAIEERIFIEF o

(:)/,‘i"é Q\PE J IV ;1‘—"5;‘%. oA~ )\E‘B';l,:i;:_j}i B Im ‘ﬁﬁ:%’:ﬁ

BRSO BRI A EEBRESS AR P NP
gi{il Iﬁk o i & %‘«fﬂb I S S} ’{;l‘fﬁﬁ_éf’\%
Tro R AEF B R R KD 2 &
FoOR U
lﬁ%fj&ﬂ‘f‘%%ﬁ-’_%ﬁﬂﬁié’%&Ei?’rLLL'Jﬁ—’j’j?}'Eié’JFz’»%*iﬁ
23 A 0 FIRA AR KAz o AR )R 2R
RO BARIA BT FA RS- T2 BEHEFLE
CESRE SE $ 5 SR A

~ AR A REA
()55“1%ﬁ8 9O5F E KA d ¢ ARD P mAk L A

KA s R > A2+ PFp109£87 25p 421111 #8% 25P

b oo

LIS

Hﬁ%@%*ﬁiEEWf%%’ﬁﬁﬁar@mﬁas\w.

J;’%/\lﬁl}"{%;}n7ﬁ§3@’“’\‘g v;*&*}; g 2t
a%“ﬁﬁ%%QLﬁgﬁ,\?3@P£%$7nﬁh
800~ (AAf) o

wa o

b
i
mj



(E)F A2 2 Pl 2 P N AP & gk S e ol
533915 2. 4% 17 %232 A N Efp PheEFH B4R 0w
T L R R RIS S

EE

2

T 374 A SA40E SR T ) f L9 £

d ?

Mieise e gL 6 F Buy o s @ 4§
2 RAEA L HAEE o doKAR A ST H E
FAEFRLIEZG L FH L5 E 2
- BV 2 AEGE 0 A EGRWIBRT ¥ F Qo —iki
ﬁ%@iﬁiﬁ@%%xﬁi"@ﬁﬂﬁwdﬁ
L= L?:‘3§°&}z§}i440ﬁ3—ﬂlié“%zi
F]B—;) )

2)Fzr 4 pl10E2 A2 AL B H AL 2 484 5 44} 27

A P AR ETT TR FF110E REBEF 511000
12331 5L B fF 307 R F = 7 > G fipF = 720> 213p p
L E2Y 27" 2 424 £351508°1, 920~ (& ;3¢
250, 320x6=1,501,920) > A ZF >k &T77 8p 4z
GRS AR FANE R AEFINEREBET 5110
00123335 EEF = P 200 & » AP Flid 5 o @ AF2)
B AN ZAE > RV RS TR T3P P IR
EATE 2 o P AR PN E Y 120 e X RO o 7
FaPW iz BE S8 pEFFEFIARLFA LT
Wit iLpg2 3 (P ESFTAPRE T 1Hp F
#F (110) o 3 11978 a0 3 374 > A7 4ES %
ELfE2 428 - M FAFa N ERYO6P FH 5
A pom 20E 3R EAE0009905L 3 G S IR A 0 R
P AS FITE N A HFAEE£15081,920~ o ok P A

. T W F Yy 4 w5 2 +
A0 BERR U VAV A= SIS TR ERCE s SR NI I M iRk a3

=
pb|
=
N}

:1r

)
=
=
2
e

£mA



; AP AR 9 10 e 3
EXcAL w:tri SR L (RARE %1981 199
F) o PRARB 2P R E AT > ¥ G R

ARA PR ALHS ) PR AMIERLH o AP FA D
sEA110E82 17p ok kLAY » &3 mBER T T
L
2.V TR A TIG IR A ,3_?
eRFEINRE o EF
d 9

g
4«*
N
&%

s Lt

AR R A A SRR
TR FI0ET1E K> B
Mz s Lag$8iF Teh b2, ¥y Ta-
= FLES IR 2 BLIF 2 B s
AT TR) v (F
o T FLPpEr R R
TigAy w1y Te
SINELD A= §- =g g N S
TR R E
Wk Sl B
~115F ) 0 ¥ Amak

2

(

bR A 9‘1:}]‘?»)%—"5‘6&
H5

23

e Flo = @ik ad g TR
foaan-, (2
P AKRBEGEEREZ A E
TR L B iﬁ’]"%f%‘
[

(24 -

40109287 27p 21104£20 9p ¥ A 4
R RHY EAREEREETLAR 2L F (TH
GAAE2E) 2 TP @ ek "L PHEZ E 2
Frimd  (LRmE5213-215F) “7 > inE 27
CEG SR R R OERBE AR 0 2 S i
THIFA G R AL ARG FEELHE 1T (R
i%%“ﬂ%?) D EZLYAEL PR A H 2k

L R R et A 1T o
(&aﬁ’%wsa%*nﬂwlﬁiwﬁﬁiﬁﬂ“ﬂiyk
PRAKE o REEAGF R - FRREF S

.1\ + \\\?{’ \7'»'"

i

’;B
3
w

-]



SR A REE (A ARERI6T) o E S
AR KA %#”%Ew @ﬂﬁQ?Aﬁﬁwﬁﬁ

,?‘%A*f%a‘&,]‘sigﬁp\,&a%#ﬂ Iﬁﬁ%&— ‘Hwm kA z
ke fard g ABZEEP (LREEX5207T2215F ) >
I N A SR SR E I Fr? REF L TR
SNtk et N R a P RERK P X T
AATIHRIR o MR AT F 3 X g RPN HEi
¥ooomE S 3TEHEA 0 AL ”’T‘q*u%— b e fﬁfﬂ
AP EARE R SSE KSR R ]
%4ﬁ%31%#%#fa%%$ﬁﬁ§’@%%%°
SRR A AL M A% 15 BEREFTH - W iE $455
EEF Y oo kA AN A]I0EZY 1TP Fak s PP
p110#87 18p A= %t ﬁiﬁ ©
FAPERBFRT RV TR L GREP Aok 2
G E SRR B O S S §E§?£§¢J%4o
(Do sz 42 & & LA
T3 AE£959F Tz 92, %192 792
2 A~ A s ENRE 220 SR
%;;@H%%‘zw \#%ﬁﬁag'gggp@ﬁ%@ N A=
SHPRETYRAAEIAATI LS A RAARESE
R0 Ap A RS S R3EgE T Tad AL
HIAERF I 32 AL FEAERLR -F 22 4 £
Az w IF 2 ’J”I;EE?’ I AR TR B
VI EM X E R

d

3

o
E

-

L 1

) o dnmdpadi id
FEE SR EDRFTOTHHAARLIFA S AT S

*d%’ﬁﬁ“?@ﬁﬁﬂ
2.0 34 p110#27 Az i p it g e > Fhowap > ¥ e
Fp110#27 gy 3t kL g2 AX o ord F i
FABZE 2 S ARZE R R HcE 208 > i pztEE 0 gp 4

N

mmooo%
S
[UN—N
U

P
~

N

X
T
e O
oo

"
St
mi



2258320~ (3FE S H422358, 400+ 4151, 920
=258320~) > A A £ (LAFE %198
F) >opll0E2? 423 ’1%1?. b p w110#8Y 17P o+

N

2 AE & £316359,192~ (355 1 20% 320ﬂ»><611$ Px]
TP =163%9,192~) - &4 E‘Mf—‘i’lz ZHFIES
155 ~ $35 92 3R 22 ;‘&y:i;é}a x4 11635

9,192~ » 2 # ¢ 15041, 920mz)§p 110&77 16 ~12p
Az > H ¥ 13& 7, 212 ~tapderpaAEE (AREXHS
1~83F ) 2 p ¥110#£97 12P A=2 F P 2 > & L5%
PE2 L X PRI N RE T IR LA
Firo B P ple F%A@%iﬁiﬁéxﬁﬁ@
FFE R - A LB TR A ARG
Fodriz— P A e 5 WA - M2 B R R
%ﬁwdiﬁﬁﬁkiﬁﬁﬁﬁ°
Ee sy s b (5 Ap 304 4 2 3 % T4
TR A TR GRS By 2Fikad > 2 &
B RFEREETREELIE S =
FACFRFP 2T 0 L RH T
BotFds 2244%:1'#% 9 5B) o
2. L AR E G P FAN]I0EEY 1TP &2 %0k > Edow
ﬂ‘o:‘%E'\ PUpATE by iX FR2ZER 2 ‘
L I v
BafEd* i X HR > TEG E AL Z ?#?%5'?'] A
A EIR %;2%179 R R 2o F g 110#
P8P A e R KX g2 Pk o R .:@lﬂwfv
&2 7§ FH208 320~ o
3.7 AR PEEFURE L W11 830 31 P SEATA K F Ao
PEFHIRETPZTAEZAFELEE ‘,—.:clim‘/‘rj
2R I ETE 2 o S h o AP EZ 3P K2
BRARLAMAFT A AR F A AT TAR
A ELEEL & B AR R F114E27 19p 374

-

\-Hk

(6r
s N ﬂ“_\ -\u\

(@]

CASS



KR (42) 27111118305F % 739530 % oiw 4+ & P &%
R F RS IRE (L ARS F2TT2284F )
RERZPHE TP P T HI REg L R L RE
B8R e o i) 2 2k F e o R AR
##’%¢4f Fidep oo R Ty AL A
IREM o PAESTNF 2Z AX PR KX GRZE]
Whirsg b A E GRS RV AR D HA
FRHRAAMEIAEED F IR P AR T ATRE

GE
S oerab o A PR A R RGE F 400 AR L kT A
RIS ﬁﬁﬁ%‘;ﬁ%ﬁﬂxﬁﬁ}tp?’%A ; Rk %']-%E.nﬂ’}’gl'—k
I L R AL T B H16389,192~ > 2 271508
1,920~ » p 110E 77 16 P 4= » 2%13377,272%5 110&9‘g
MBﬁwigi%%B'W%ﬁiEV“g*?Wi’@?iﬂﬁﬁ
FOEFIHY T R E L H16359,192~ > 2 H ¢
1508 1,920% » p110# 72 IZB A= H 41387, 2727»@ 110
9V I2Pp A2 > 2T F P ERE LD E AL 0 Ariz -
+3 BORFRA - R EHE 0 B PR AT 2 SR
LHFE L RAZFHFIT9ERERL k7 227 p 110
E8P18p A > 2 BRER AL R P R S
PR A 209320~ 0 55 12d @wén#o@%Tw+wg
PR ARTIRL A TS BT %U'J v 3R
E)q#ﬁﬁﬁ R LA S S
5;_ H g

EEHECHP A A EH A2

?i’ SARBE S 0 3G 7
| BN UL = o 2
Bt kit At F”%pﬁ@’.ﬁ kR E TR F 44975 ¥ 1
I~ HT8IE S HOSIEFIIE A » Hidri 2 o

=Y @a 4 &5 6 p

m

#

~ N

)

1
)

IS

I
gD
N

Cd
gh’(
\-‘—

$N\R



FH L F ORI~ F
ES § e
#F Rk

FAGRRR N ES o

4o PRAF s AT X FER20p pe A P RE K 2
AEP LRI K R FFEP P v AA R F R
(ﬁ?ﬁ@Q§$&14&w%$)’jﬁ%@ﬁ&igégé
LA B A S ¥ O SN L S IR L
Fhwd uwszﬁz'm N A $ 4662 1§ 15
Bd A H2R T G EP A ok TEFEA R
*J'ﬁ’ - BHER I RFESRNT o

P = EN Y 114 = 3 g I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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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000號
上  訴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林欣諺律師
上  訴  人  漁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金山  
訴訟代理人  姚昭秀律師
被  上訴人  欣馬冷凍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明峯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呂函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倉庫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度訴字第5488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減縮為「上訴人中租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參萬玖仟壹佰玖拾貳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壹仟玖佰貳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六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參萬柒仟貳佰柒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減縮為「上訴人漁季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參萬玖仟壹佰玖拾貳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壹仟玖佰貳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二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參萬柒仟貳佰柒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明。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給付新臺幣(下同）163萬9,192元，及自民國110年7月1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請求上訴人漁季有限公司（下稱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自110年7月12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原審卷第518頁）。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為請求中租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264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9年8月25日簽立倉儲租用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中租公司於109年8月25日至111年8月25日間，向伊承租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0號之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每月租金依存放貨物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數量計算，中租公司存放如原判決附表1（下稱附表1）所示之貨物（下稱系爭貨物）於系爭倉庫，漁季公司應按月給付倉租費及稅金合計25萬320元予伊，若漁季公司未給付，則由中租公司給付。詎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給付租金，經伊催告仍拒絕給付，伊於同年8月17日終止系爭租約。至系爭租約終止時，上訴人積欠163萬9,192元租金，且中租公司未返還系爭倉庫，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求為命㈠中租公司將系爭倉庫騰空遷讓返還予伊。㈡中租公司給付伊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㈢漁季公司給付伊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㈣前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上訴人於給付之範圍内免其責任。㈤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伊25萬320元之判決（減縮部分未繫屬本院，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中租公司辯以：系爭貨物存放於系爭倉庫期間遭他人調包，品項、數量與應有狀態重大不符，被上訴人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對貨品品項、數量、規格正確之保管責任，等同伊未使用系爭倉庫，又系爭貨物現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刑事扣押，被上訴人應循公法上寄託關係向新北地檢署請求償還租金，伊無給付租金義務等語。
　㈡漁季公司則以：伊於貨物出、入庫時均有提供品項、數量予他方確認，否則被上訴人不會讓漁季公司入庫，中租公司不會提供融資放款，系爭貨物已滅失，伊不負給付租金之義務，被上訴人違反維持貨物品項、數量、規格正確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本院審理範圍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9年8月25日簽立系爭租約，由中租公司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倉庫，租用期間自109年8月25日起至111年8月25日止。
　㈡兩造間對於系爭倉庫内之貨物，係於每月初由漁季公司、被上訴人依存放貨物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數量計算，每一單位被佔用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月租均為800元（未稅）。
　㈢中租公司以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就系爭貨物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向新北地檢署提起刑事告訴，經新北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8305號案件偵查中。
五、本院之判斷：
　㈠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部分：
　　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終止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⑴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⑵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再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同年7月7日寄發110年度勳律字第1100012331號律師函予漁季公司，請求漁季公司於文到3日內給付同年2月至7月之租金共計150萬1,920元（計算式：250,320×6=1,501,920），漁季公司於同年7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被上訴人於同日亦寄發110年度勳律字第1100012333號律師函予中租公司，表明因漁季公司未按期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請求中租公司於文到3日內以現金補足之，中租公司於同年月12日收受該律師函。嗣漁季公司於收受催告函翌日寄發律師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暫停支付系爭租約之費用；中租公司則於同年月15日寄發（110）和法字第1197號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拒絕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被上訴人因而於同年8月6日寄發台北杭南郵局存證號碼000995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於文到7日內給付租金150萬1,920元，如屆期未給付，即以該存證信函之送達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漁季公司、中租公司分別於同年月9、10日收受該存證信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8至199頁）。上訴人既積欠2期以上租金未給付，且經被上訴人催告上訴人給付後，上訴人仍拒絕給付，被上訴人主張於110年8月17日終止系爭租約，合於前開規定，即屬有據。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保管系爭貨物，遭他人以次充好、提高包冰率等方式調包，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義務，拒絕給付租金，有無理由？
　　　⑴依系爭租約第8條「進出貨手續」第1項約定：「丙方（即漁季公司，下同）須協助提供各品項之編號、名稱、規格等資料以利甲（即中租公司，下同）、乙（即被上訴人，下同）雙方建檔，並作為日後入、出庫之依據。」、第10條「其他約定條款」第1項約定：「乙方應維持第二條約定溫度及入、出庫與庫存貨品品項、數量、規格之正確，乙方對貨品之品質不負保證之責任，但因乙方無法維持約定溫度致甲方貨物品質發生變化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第113、115頁），可知被上訴人提供約定溫度之系爭倉庫儲存空間予中租公司承租以存儲系爭貨物，然就系爭貨物之品質不負保證責任。
　　　⑵經查，系爭貨物於109年8月27日至110年2月9日間分批入庫，參諸中華民國企業技術鑑定委員會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之「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客戶存貨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73、275頁）所示，漁季公司入庫貨物品名、數量及順序均與附表1相同，且兩造不爭執上訴人存放在系爭倉庫存貨數量如附表1所示（見本院卷第198頁），足認中租公司存放於系爭倉庫之系爭貨物品項及數量確如附表1所示。
　　　⑶次查，關於系爭貨物在系爭倉庫內保管之情形，中租公司自承系爭貨物入庫時兩造有派員一同開箱進行貨物查驗無誤後始行入庫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漁季公司復自承系爭貨物於入庫前有經中租公司人員確認無誤後始同意融資放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55頁），另據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倉庫內系爭貨物之現場錄影畫面光碟及光碟重點畫面截圖及說明（見原審卷第207至215頁），系爭貨物係以封條、膠帶、麻布袋等封裝，並集體堆放方式存放，堆放方式整齊無明顯異狀，且包裝完整，並無拆封狀況。堪認系爭貨物存放在系爭倉庫內固定位置，亦無搬動、拆封情形，被上訴人就系爭貨物已依約維持入、出庫與庫存貨品品項、數量、規格之正確，上訴人抗辯系爭貨物被調包故不須給付租金，洵屬無據。
　　⒊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55條定有明文。系爭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終止，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對系爭倉庫已無占有之正當權源，被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中租公司將系爭倉庫內如原判決附表1所示貨物騰空並將系爭倉庫遷讓返還被上訴人。
　㈡已到期之租金本息部分：
　　⒈按系爭租約第9條「付款之約定」第1項約定：「甲方應付之倉租、暫存板租、入出庫工資、現發工資、場地費、棧板外借費用、拆櫃費及其他當期應付費用，甲、乙、丙三方均明瞭並同意由丙方支付予乙方，丙方應支付現金或開立月結30天內之支票予乙方」；第3項約定：「丙方未支付現金或開立予乙方之支票因故未獲兌現、開立之支票日期超出前項之約定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後，甲方應即以現金補足，否則乙方得拒絕出貨」（見原審卷第115頁）。是以中租公司為系爭租約之承租人，中租公司應付租金、費用等由漁季公司給付予被上訴人，漁季公司未為給付時，中租公司應負給付之責。
　　⒉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給付租金乙情，業如前述，中租公司自110年2月迄今存放於系爭倉庫之系爭貨物，所占用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數共298叉，以此計算每月租金為25萬320元（計算式：倉租23萬8,400元+稅金1萬1,920元=25萬32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8頁），自110年2月起至系爭租約終止日即110年8月17日止之租金共計163萬9,192元（計算式：25萬320元×6個月又17日＝163萬9,192元）。是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第3項約定，請求中租公司、漁季公司各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依序自110年7月16、12日起，其中13萬7,272元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原審卷第81、83頁）翌日即110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中租公司、漁季公司對被上訴人各負租金債務，其給付目的相同，上訴人應就本件請求負不真正連帶責任，其中一上訴人為給付即足滿足被上訴人本件請求，如任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上訴人就該給付之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㈢租約終止後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乃無法律上原因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出租人受有不能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損害，應返還其所得利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244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系爭租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業如前述。中租公司自翌日起即無占有系爭倉庫之合法權源，然中租公司迄今仍存放系爭貨物於系爭倉庫內，中租公司自屬無權占用系爭倉庫，並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5萬320元。
　　⒊中租公司雖抗辯系爭貨物於111年3月31日經新北地檢署扣押或責付予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保管，故伊無給付不當得利義務云云。經查，系爭貨物於111年3月31日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扣押並責付予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保管乙節，固有新北地檢署114年2月19日新北檢水意（妙）27111偵18305字第739號函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責付保管書可稽（見本院卷第277至284頁）。然按檢察機關將刑事扣押物責付予保管人，保管人與檢察機關就刑事扣押物所形成之公法上寄託關係，與保管人或扣押物所有人就其存放扣押物所生對空間所有人之償付義務無關，中租公司所有之系爭貨物無占有系爭倉庫之合法權源卻繼續占用系爭倉庫空間，應認中租公司對被上訴人有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義務。中租公司所辯，洵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將系爭倉庫騰空遷讓返還被上訴人；又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請求中租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約定，請求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上訴人於給付之範圍内免其責任；再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5萬32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裁判，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林伊倫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得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000號

上  訴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林欣諺律師

上  訴  人  漁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金山  

訴訟代理人  姚昭秀律師

被  上訴人  欣馬冷凍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明峯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呂函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倉庫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

度訴字第5488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

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減縮為「上訴人中租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

幣壹佰陸拾參萬玖仟壹佰玖拾貳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壹

仟玖佰貳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六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

參萬柒仟貳佰柒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十二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減縮為「上訴人漁季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

幣壹佰陸拾參萬玖仟壹佰玖拾貳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壹

仟玖佰貳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二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

參萬柒仟貳佰柒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十二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

    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明。被上訴

    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

    ）給付新臺幣(下同）163萬9,192元，及自民國110年7月16

    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請求上訴人漁季有限公司（下稱漁

    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自110年7月12日起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見原審卷第518頁）。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為請

    求中租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

    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

    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264頁），核

    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9年8月25日簽立倉儲租用合約書（

    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中租公司於109年8月25日至111年8

    月25日間，向伊承租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0號之倉庫

    （下稱系爭倉庫），每月租金依存放貨物之橘色鐵架、黑色

    鐵架及棧板之數量計算，中租公司存放如原判決附表1（下

    稱附表1）所示之貨物（下稱系爭貨物）於系爭倉庫，漁季

    公司應按月給付倉租費及稅金合計25萬320元予伊，若漁季

    公司未給付，則由中租公司給付。詎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

    給付租金，經伊催告仍拒絕給付，伊於同年8月17日終止系

    爭租約。至系爭租約終止時，上訴人積欠163萬9,192元租金

    ，且中租公司未返還系爭倉庫，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等情，爰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

    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求為命㈠中租公司將系

    爭倉庫騰空遷讓返還予伊。㈡中租公司給付伊163萬9,192元

    ，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㈢漁季公司給

    付伊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

    ，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㈣前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

    付者，他上訴人於給付之範圍内免其責任。㈤中租公司自110

    年8月18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

    伊25萬320元之判決（減縮部分未繫屬本院，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中租公司辯以：系爭貨物存放於系爭倉庫期間遭他人調包，

    品項、數量與應有狀態重大不符，被上訴人違反系爭租約約

    定之對貨品品項、數量、規格正確之保管責任，等同伊未使

    用系爭倉庫，又系爭貨物現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

    北地檢署）刑事扣押，被上訴人應循公法上寄託關係向新北

    地檢署請求償還租金，伊無給付租金義務等語。

　㈡漁季公司則以：伊於貨物出、入庫時均有提供品項、數量予

    他方確認，否則被上訴人不會讓漁季公司入庫，中租公司不

    會提供融資放款，系爭貨物已滅失，伊不負給付租金之義務

    ，被上訴人違反維持貨物品項、數量、規格正確之義務等語

    ，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本院審理範圍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

    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9年8月25日簽立系爭租約，由中租公司向被上訴人

    承租系爭倉庫，租用期間自109年8月25日起至111年8月25日

    止。

　㈡兩造間對於系爭倉庫内之貨物，係於每月初由漁季公司、被

    上訴人依存放貨物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數量計算

    ，每一單位被佔用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月租均為

    800元（未稅）。

　㈢中租公司以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就系爭貨物涉犯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向

    新北地檢署提起刑事告訴，經新北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

    8305號案件偵查中。

五、本院之判斷：

　㈠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部分：

　　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終止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

　　　⑴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

        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

        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

        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

        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

　　　⑵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再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予被上訴

        人，被上訴人於同年7月7日寄發110年度勳律字第11000

        12331號律師函予漁季公司，請求漁季公司於文到3日內

        給付同年2月至7月之租金共計150萬1,920元（計算式：

        250,320×6=1,501,920），漁季公司於同年7月8日收受

        該律師函；被上訴人於同日亦寄發110年度勳律字第110

        0012333號律師函予中租公司，表明因漁季公司未按期

        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請求中租公司於文到3日內以現

        金補足之，中租公司於同年月12日收受該律師函。嗣漁

        季公司於收受催告函翌日寄發律師函予被上訴人，表示

        暫停支付系爭租約之費用；中租公司則於同年月15日寄

        發（110）和法字第1197號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拒絕給

        付系爭租約之租金。被上訴人因而於同年8月6日寄發台

        北杭南郵局存證號碼000995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請求

        上訴人於文到7日內給付租金150萬1,920元，如屆期未

        給付，即以該存證信函之送達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

        示，漁季公司、中租公司分別於同年月9、10日收受該

        存證信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8至199

        頁）。上訴人既積欠2期以上租金未給付，且經被上訴

        人催告上訴人給付後，上訴人仍拒絕給付，被上訴人主

        張於110年8月17日終止系爭租約，合於前開規定，即屬

        有據。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保管系爭貨物，遭他人以次充好、提高

      包冰率等方式調包，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義務，拒

      絕給付租金，有無理由？

　　　⑴依系爭租約第8條「進出貨手續」第1項約定：「丙方（

        即漁季公司，下同）須協助提供各品項之編號、名稱、

        規格等資料以利甲（即中租公司，下同）、乙（即被上

        訴人，下同）雙方建檔，並作為日後入、出庫之依據。

        」、第10條「其他約定條款」第1項約定：「乙方應維

        持第二條約定溫度及入、出庫與庫存貨品品項、數量、

        規格之正確，乙方對貨品之品質不負保證之責任，但因

        乙方無法維持約定溫度致甲方貨物品質發生變化者，不

        在此限。」（見原審卷第113、115頁），可知被上訴人

        提供約定溫度之系爭倉庫儲存空間予中租公司承租以存

        儲系爭貨物，然就系爭貨物之品質不負保證責任。

　　　⑵經查，系爭貨物於109年8月27日至110年2月9日間分批入

        庫，參諸中華民國企業技術鑑定委員會報告書（下稱系

        爭報告書）之「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客戶存貨

        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73、275頁）所示，漁季公司入

        庫貨物品名、數量及順序均與附表1相同，且兩造不爭

        執上訴人存放在系爭倉庫存貨數量如附表1所示（見本

        院卷第198頁），足認中租公司存放於系爭倉庫之系爭

        貨物品項及數量確如附表1所示。

　　　⑶次查，關於系爭貨物在系爭倉庫內保管之情形，中租公

        司自承系爭貨物入庫時兩造有派員一同開箱進行貨物查

        驗無誤後始行入庫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漁季公

        司復自承系爭貨物於入庫前有經中租公司人員確認無誤

        後始同意融資放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55頁），另據被

        上訴人所提系爭倉庫內系爭貨物之現場錄影畫面光碟及

        光碟重點畫面截圖及說明（見原審卷第207至215頁），

        系爭貨物係以封條、膠帶、麻布袋等封裝，並集體堆放

        方式存放，堆放方式整齊無明顯異狀，且包裝完整，並

        無拆封狀況。堪認系爭貨物存放在系爭倉庫內固定位置

        ，亦無搬動、拆封情形，被上訴人就系爭貨物已依約維

        持入、出庫與庫存貨品品項、數量、規格之正確，上訴

        人抗辯系爭貨物被調包故不須給付租金，洵屬無據。

　　⒊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55條

      定有明文。系爭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終止，中租公司自

      110年8月18日起對系爭倉庫已無占有之正當權源，被上訴

      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中租公司將系爭倉庫內如原判決

      附表1所示貨物騰空並將系爭倉庫遷讓返還被上訴人。

　㈡已到期之租金本息部分：

　　⒈按系爭租約第9條「付款之約定」第1項約定：「甲方應付

      之倉租、暫存板租、入出庫工資、現發工資、場地費、棧

      板外借費用、拆櫃費及其他當期應付費用，甲、乙、丙三

      方均明瞭並同意由丙方支付予乙方，丙方應支付現金或開

      立月結30天內之支票予乙方」；第3項約定：「丙方未支

      付現金或開立予乙方之支票因故未獲兌現、開立之支票日

      期超出前項之約定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後，甲方應即

      以現金補足，否則乙方得拒絕出貨」（見原審卷第115頁

      ）。是以中租公司為系爭租約之承租人，中租公司應付租

      金、費用等由漁季公司給付予被上訴人，漁季公司未為給

      付時，中租公司應負給付之責。

　　⒉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給付租金乙情，業如前述，中租公

      司自110年2月迄今存放於系爭倉庫之系爭貨物，所占用橘

      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數共298叉，以此計算每月租金

      為25萬320元（計算式：倉租23萬8,400元+稅金1萬1,920

      元=25萬32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8頁）

      ，自110年2月起至系爭租約終止日即110年8月17日止之租

      金共計163萬9,192元（計算式：25萬320元×6個月又17日＝

      163萬9,192元）。是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

      第3項約定，請求中租公司、漁季公司各給付163萬9,192

      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依序自110年7月16、12日起，其

      中13萬7,272元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原審卷第81、83

      頁）翌日即110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又中租公司、漁季公司對被上訴人各負租金債務，

      其給付目的相同，上訴人應就本件請求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其中一上訴人為給付即足滿足被上訴人本件請求，如任

      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上訴人就該給付

      之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㈢租約終止後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乃無

      法律上原因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出租人受有不能使

      用收益租賃物之損害，應返還其所得利益（最高法院95年

      度台上字第2244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系爭租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業如前

      述。中租公司自翌日起即無占有系爭倉庫之合法權源，然

      中租公司迄今仍存放系爭貨物於系爭倉庫內，中租公司自

      屬無權占用系爭倉庫，並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

      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自110年

      8月18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25萬320元。

　　⒊中租公司雖抗辯系爭貨物於111年3月31日經新北地檢署扣

      押或責付予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保管，故伊無給付

      不當得利義務云云。經查，系爭貨物於111年3月31日經法

      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扣押並責付予漁季公司法定代理

      人楊金山保管乙節，固有新北地檢署114年2月19日新北檢

      水意（妙）27111偵18305字第739號函及扣押物品目錄表

      、扣押物責付保管書可稽（見本院卷第277至284頁）。然

      按檢察機關將刑事扣押物責付予保管人，保管人與檢察機

      關就刑事扣押物所形成之公法上寄託關係，與保管人或扣

      押物所有人就其存放扣押物所生對空間所有人之償付義務

      無關，中租公司所有之系爭貨物無占有系爭倉庫之合法權

      源卻繼續占用系爭倉庫空間，應認中租公司對被上訴人有

      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義務。中租公司所辯，洵無可

      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

    司將系爭倉庫騰空遷讓返還被上訴人；又依系爭租約第9條

    第3項約定，請求中租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

    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110年9月

    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依系爭租約第

    9條第1項約定，請求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

    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110年

    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上

    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上訴人於給付之範圍内免

    其責任；再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自110年

    8月18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被

    上訴人25萬32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裁判，核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林伊倫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得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1000號

上  訴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簡廷益  

            林欣諺律師

上  訴  人  漁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金山  

訴訟代理人  姚昭秀律師

被  上訴人  欣馬冷凍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明峯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呂函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倉庫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度訴字第5488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二項減縮為「上訴人中租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參萬玖仟壹佰玖拾貳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壹仟玖佰貳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六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參萬柒仟貳佰柒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減縮為「上訴人漁季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陸拾參萬玖仟壹佰玖拾貳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壹仟玖佰貳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十二日起，其餘新臺幣壹拾參萬柒仟貳佰柒拾貳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明。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給付新臺幣(下同）163萬9,192元，及自民國110年7月1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請求上訴人漁季有限公司（下稱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自110年7月12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原審卷第518頁）。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為請求中租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264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9年8月25日簽立倉儲租用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中租公司於109年8月25日至111年8月25日間，向伊承租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0號之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每月租金依存放貨物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數量計算，中租公司存放如原判決附表1（下稱附表1）所示之貨物（下稱系爭貨物）於系爭倉庫，漁季公司應按月給付倉租費及稅金合計25萬320元予伊，若漁季公司未給付，則由中租公司給付。詎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給付租金，經伊催告仍拒絕給付，伊於同年8月17日終止系爭租約。至系爭租約終止時，上訴人積欠163萬9,192元租金，且中租公司未返還系爭倉庫，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第3項約定及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求為命㈠中租公司將系爭倉庫騰空遷讓返還予伊。㈡中租公司給付伊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㈢漁季公司給付伊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㈣前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上訴人於給付之範圍内免其責任。㈤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伊25萬320元之判決（減縮部分未繫屬本院，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中租公司辯以：系爭貨物存放於系爭倉庫期間遭他人調包，品項、數量與應有狀態重大不符，被上訴人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對貨品品項、數量、規格正確之保管責任，等同伊未使用系爭倉庫，又系爭貨物現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刑事扣押，被上訴人應循公法上寄託關係向新北地檢署請求償還租金，伊無給付租金義務等語。

　㈡漁季公司則以：伊於貨物出、入庫時均有提供品項、數量予他方確認，否則被上訴人不會讓漁季公司入庫，中租公司不會提供融資放款，系爭貨物已滅失，伊不負給付租金之義務，被上訴人違反維持貨物品項、數量、規格正確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本院審理範圍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9年8月25日簽立系爭租約，由中租公司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倉庫，租用期間自109年8月25日起至111年8月25日止。

　㈡兩造間對於系爭倉庫内之貨物，係於每月初由漁季公司、被上訴人依存放貨物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數量計算，每一單位被佔用之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之月租均為800元（未稅）。

　㈢中租公司以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就系爭貨物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向新北地檢署提起刑事告訴，經新北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8305號案件偵查中。

五、本院之判斷：

　㈠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部分：

　　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終止系爭租約有無理由？

　　　⑴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⑵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再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於同年7月7日寄發110年度勳律字第1100012331號律師函予漁季公司，請求漁季公司於文到3日內給付同年2月至7月之租金共計150萬1,920元（計算式：250,320×6=1,501,920），漁季公司於同年7月8日收受該律師函；被上訴人於同日亦寄發110年度勳律字第1100012333號律師函予中租公司，表明因漁季公司未按期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請求中租公司於文到3日內以現金補足之，中租公司於同年月12日收受該律師函。嗣漁季公司於收受催告函翌日寄發律師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暫停支付系爭租約之費用；中租公司則於同年月15日寄發（110）和法字第1197號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拒絕給付系爭租約之租金。被上訴人因而於同年8月6日寄發台北杭南郵局存證號碼000995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於文到7日內給付租金150萬1,920元，如屆期未給付，即以該存證信函之送達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漁季公司、中租公司分別於同年月9、10日收受該存證信函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8至199頁）。上訴人既積欠2期以上租金未給付，且經被上訴人催告上訴人給付後，上訴人仍拒絕給付，被上訴人主張於110年8月17日終止系爭租約，合於前開規定，即屬有據。

　　⒉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保管系爭貨物，遭他人以次充好、提高包冰率等方式調包，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義務，拒絕給付租金，有無理由？

　　　⑴依系爭租約第8條「進出貨手續」第1項約定：「丙方（即漁季公司，下同）須協助提供各品項之編號、名稱、規格等資料以利甲（即中租公司，下同）、乙（即被上訴人，下同）雙方建檔，並作為日後入、出庫之依據。」、第10條「其他約定條款」第1項約定：「乙方應維持第二條約定溫度及入、出庫與庫存貨品品項、數量、規格之正確，乙方對貨品之品質不負保證之責任，但因乙方無法維持約定溫度致甲方貨物品質發生變化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第113、115頁），可知被上訴人提供約定溫度之系爭倉庫儲存空間予中租公司承租以存儲系爭貨物，然就系爭貨物之品質不負保證責任。

　　　⑵經查，系爭貨物於109年8月27日至110年2月9日間分批入庫，參諸中華民國企業技術鑑定委員會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之「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客戶存貨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73、275頁）所示，漁季公司入庫貨物品名、數量及順序均與附表1相同，且兩造不爭執上訴人存放在系爭倉庫存貨數量如附表1所示（見本院卷第198頁），足認中租公司存放於系爭倉庫之系爭貨物品項及數量確如附表1所示。

　　　⑶次查，關於系爭貨物在系爭倉庫內保管之情形，中租公司自承系爭貨物入庫時兩造有派員一同開箱進行貨物查驗無誤後始行入庫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漁季公司復自承系爭貨物於入庫前有經中租公司人員確認無誤後始同意融資放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55頁），另據被上訴人所提系爭倉庫內系爭貨物之現場錄影畫面光碟及光碟重點畫面截圖及說明（見原審卷第207至215頁），系爭貨物係以封條、膠帶、麻布袋等封裝，並集體堆放方式存放，堆放方式整齊無明顯異狀，且包裝完整，並無拆封狀況。堪認系爭貨物存放在系爭倉庫內固定位置，亦無搬動、拆封情形，被上訴人就系爭貨物已依約維持入、出庫與庫存貨品品項、數量、規格之正確，上訴人抗辯系爭貨物被調包故不須給付租金，洵屬無據。

　　⒊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55條定有明文。系爭租約已於110年8月17日終止，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對系爭倉庫已無占有之正當權源，被上訴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中租公司將系爭倉庫內如原判決附表1所示貨物騰空並將系爭倉庫遷讓返還被上訴人。

　㈡已到期之租金本息部分：

　　⒈按系爭租約第9條「付款之約定」第1項約定：「甲方應付之倉租、暫存板租、入出庫工資、現發工資、場地費、棧板外借費用、拆櫃費及其他當期應付費用，甲、乙、丙三方均明瞭並同意由丙方支付予乙方，丙方應支付現金或開立月結30天內之支票予乙方」；第3項約定：「丙方未支付現金或開立予乙方之支票因故未獲兌現、開立之支票日期超出前項之約定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後，甲方應即以現金補足，否則乙方得拒絕出貨」（見原審卷第115頁）。是以中租公司為系爭租約之承租人，中租公司應付租金、費用等由漁季公司給付予被上訴人，漁季公司未為給付時，中租公司應負給付之責。

　　⒉上訴人自110年2月起未給付租金乙情，業如前述，中租公司自110年2月迄今存放於系爭倉庫之系爭貨物，所占用橘色鐵架、黑色鐵架及棧板數共298叉，以此計算每月租金為25萬320元（計算式：倉租23萬8,400元+稅金1萬1,920元=25萬32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98頁），自110年2月起至系爭租約終止日即110年8月17日止之租金共計163萬9,192元（計算式：25萬320元×6個月又17日＝163萬9,192元）。是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1項、第3項約定，請求中租公司、漁季公司各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依序自110年7月16、12日起，其中13萬7,272元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原審卷第81、83頁）翌日即110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又中租公司、漁季公司對被上訴人各負租金債務，其給付目的相同，上訴人應就本件請求負不真正連帶責任，其中一上訴人為給付即足滿足被上訴人本件請求，如任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其餘上訴人就該給付之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㈢租約終止後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乃無法律上原因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出租人受有不能使用收益租賃物之損害，應返還其所得利益（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244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系爭租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17日合法終止，業如前述。中租公司自翌日起即無占有系爭倉庫之合法權源，然中租公司迄今仍存放系爭貨物於系爭倉庫內，中租公司自屬無權占用系爭倉庫，並獲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5萬320元。

　　⒊中租公司雖抗辯系爭貨物於111年3月31日經新北地檢署扣押或責付予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保管，故伊無給付不當得利義務云云。經查，系爭貨物於111年3月31日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扣押並責付予漁季公司法定代理人楊金山保管乙節，固有新北地檢署114年2月19日新北檢水意（妙）27111偵18305字第739號函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責付保管書可稽（見本院卷第277至284頁）。然按檢察機關將刑事扣押物責付予保管人，保管人與檢察機關就刑事扣押物所形成之公法上寄託關係，與保管人或扣押物所有人就其存放扣押物所生對空間所有人之償付義務無關，中租公司所有之系爭貨物無占有系爭倉庫之合法權源卻繼續占用系爭倉庫空間，應認中租公司對被上訴人有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義務。中租公司所辯，洵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將系爭倉庫騰空遷讓返還被上訴人；又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3項約定，請求中租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6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依系爭租約第9條第1項約定，請求漁季公司給付163萬9,192元，及其中150萬1,920元，自110年7月12日起，其餘13萬7,272元自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任一上訴人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他上訴人於給付之範圍内免其責任；再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中租公司自110年8月18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倉庫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5萬32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裁判，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又菁

　　　　　　　　　　　　　　　法　官　林伊倫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得弟



